
製表日期：111年06月10日表18-1(109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各縣市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收入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縣市別

臺 北 市 20.99 33.8716.717.2239.4523.2737.3633.5216.5029.3632.9423.2018.2124.0025.0613.50

高 雄 市 10.11 7.6110.5610.485.587.7611.198.839.549.608.6310.8210.3312.3811.6511.42

臺 中 市 11.15 9.0410.8817.577.168.478.0213.0910.0311.5112.9811.2210.5012.269.2511.94

基 隆 市 1.31 1.371.531.131.601.110.820.691.440.670.921.271.471.291.161.68

臺 南 市 6.70 5.896.959.804.835.433.586.336.515.464.646.576.795.987.537.42

嘉 義 市 0.95 0.910.961.690.880.550.580.770.840.550.811.250.961.151.221.05

新 竹 市 3.16 1.863.081.961.315.602.552.563.622.661.962.523.411.702.042.10

新 北 市 17.64 22.3518.5914.1924.5418.8516.4214.2520.9721.0217.4417.2918.5115.9713.3718.58

宜 蘭 縣 1.35 1.271.522.141.181.011.050.881.470.940.991.391.421.512.111.76

桃 園 市 9.41 6.2810.318.495.8810.477.996.6411.479.117.808.2310.119.128.0710.12

新 竹 縣 3.41 1.323.572.410.877.532.781.974.172.771.922.203.831.731.852.60

苗 栗 縣 1.85 0.682.142.270.531.790.661.082.180.690.951.582.051.521.612.26

南 投 縣 1.20 0.811.322.190.700.750.530.921.160.600.851.321.241.121.071.62

彰 化 縣 3.67 1.983.857.111.692.471.834.233.521.942.903.843.503.223.474.76

雲 林 縣 1.71 0.891.843.180.621.260.661.401.510.731.031.711.761.672.272.14

嘉 義 縣 1.13 0.611.281.790.390.740.410.751.060.440.591.101.210.981.571.51

屏 東 縣 1.87 1.202.153.091.101.421.550.961.610.791.211.932.031.772.352.56

花 蓮 縣 0.88 0.801.001.330.580.550.650.440.840.470.670.930.951.411.811.19

臺 東 縣 0.47 0.450.550.860.420.280.360.220.450.210.280.470.520.460.890.64

澎 湖 縣 0.37 0.250.420.560.220.160.280.140.280.120.150.370.420.180.540.42

金 門 縣 0.61 0.530.690.510.450.490.660.300.750.330.290.730.690.541.030.66

連 江 縣 0.07 0.030.090.050.020.030.050.030.080.020.030.060.090.030.080.07

合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，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。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。
　　　　　（四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（五）薪資所得為薪資收入減去薪資費用(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)之餘額。
　　　　　（六）薪資收入為未減去薪資費用之薪資總收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七）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